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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公司 5 层

会议室以现场及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以

电话或邮件通讯方式送达公司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代）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全体监

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提请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对

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谨慎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督职责，践行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项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及程序，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硕晟科技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晟科技”）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关于

罢免孙玉芹董事职务的议案》的请求，将依法组织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前述议案。

该《关于罢免孙玉芹董事职务的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附件。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并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下午 14:30 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2-025）。 

三、其他情况说明 

2022 年 2 月 23 日 9 时 4 分，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不足 1 小时，公司董事、总

经理孙玉芹向职工代表监事冯珊珊女士、监事会主席刘宏先生发送电子邮件，以

公司名义以所谓的“存在连续旷工 3日且连续多日迟到早退”为由“解除”公司与冯

珊珊女士的劳动关系，并声称冯珊珊女士不再具有职工监事资格。 

截至本公告日，冯珊珊为总经理助理并兼任综合事务与安全工作部经理，属

公司部门负责人；根据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总经理在任

免公司部门负责人时，应首先由公司人事部门进行考核，由总经理决定任免”。

经与公司人事部经理核实，公司人事部不知悉上述所谓任免事项，未针对该等事

项启动任何考核程序，亦未收到公司总经理关于上述所谓任免事项的书面决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未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履行必要程序的情况下，孙玉芹作

为公司总经理以公司名义“解除”与冯珊珊女士劳动关系，违反公司相关制度；根

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职工代表监事应通过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进行选举或更换；孙玉芹对冯珊珊女士的解

聘和免职行为不具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冯珊珊女士仍具备职工代表监事资

格。孙玉芹的上述行为意在干扰公司监事会规范运作、阻扰本次会议的依法顺利

召开。 

四、备查文件 

 1、《恒泰艾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议案：《关于罢免孙玉芹董事职务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目前经营困难，约 9.4 亿的债务到期且部分已经处于法院强制执

行过程中，如不及时与债权人达成一致意见，新锦化等公司核心资产将被低价变卖用

于偿还部分债务，明显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如公司核心资产被低价变卖，

届时公司将无力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鉴于上述紧迫的情况，公司相关人员经过与债

权人的多次艰苦谈判且在硕晟科技的支持下，相关债权人同意暂时中止强制执行程序

并同意公司分期还款，由此形成了对公司相对有利的和解协议（草案）。上述和解协

议（草案）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呈交时任董事长孙玉芹后，孙玉芹一直未积极召集董

事会审议和解协议（草案），后部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债权人多次催促并

要求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会议，但孙玉芹仍然置若罔闻。孙玉芹对有利于解决公司面

临的重大风险的和解协议（草案）拒不履行内部审议程序，错失了与债权人磋商债务

和解方案的最佳时机，债权人于 2022 年 2 月 9 日正式函告公司中止和解磋商，并后

续采取相关资产的处置程序；届时公司将进一步丧失对新锦化等核心资产的控制权；

后孙玉芹利用时任董事长的身份，在未与包括硕晟科技等主要股东、甚至未与相关债

权人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贸然自行组织会议审议该债权人的债务和解方案，且期间

多数独立董事明确坚持要求延期、以进一步论证议案可行性、避免损害公司或股东权

益及可能的重大信息披露风险的要求置若罔闻，其行为违背了其作为董事及时任董事

长对上市公司的忠实义务，未能对公司勤勉尽责，致使公司面临更大的经营困难及风

险，严重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孙玉芹的上述行为也实质上在债

权人、股东与公司之间制造了新的矛盾。 

综上，孙玉芹作为董事明显缺乏对公司当前处境和发展战略的理解，孙玉芹上述

行为损害了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处于困境时期的公司发展产生

了极其严重的阻碍。为促进公司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推动公司逐步走

上正常经营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公司凝聚力，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并主持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罢免孙玉芹董事职务的议案。 

 


